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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我以优异成绩
考取大学， 但因家境不怎
么好， 父亲长年有病， 我
就准备放弃学业， 外出打
工挣钱。 后来， 媒体报道
了我的情况后， 一家很有
实力的公司愿意资助我 ，
在记者、 班主任等人在场
的情况下， 公司总经理承
诺每年资助我7000元， 让
我完成大学学业， 当时还
签了合同。 此外， 总经理
还说， 大学毕业后， 我可
以到他们公司工作。

可快到开学时， 资助
款仍未到位， 母亲就打电
话询问 ， 总经理让我母
亲先借钱让我上学， 说
第一笔资助款1个月内汇
出。 母亲相信总经理说话
是算数的， 就找邻居借了
7000元让我办了入学手
续。可直到现在，该公司还
没有兑现承诺。

为了尽快还债， 我和
母亲就找到该公司 。 不
料 ， 总经理说公司 已 经
研 究 决 定 取消资助我的
计划。

请问， 该公司能够出
尔反尔吗？

读者： 李若凡

李若凡读者：

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属于社会公益事业， 是
一种恩惠行为 ， 具有自
愿、 无偿性， 一旦赠与人
和受赠人之间达成赠与协
议， 就受法律保护。 该公
司向社会承诺资助你， 帮
助你完成大学期间学业 ，
你表示接受资助， 双方也
签订了赠与合同 ， 这家
公 司 应 当兑现承诺 ， 诚
实履行资助义务。

虽然 《合同法》 第一
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
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 但该条第二款又特
别规定： “具有救灾、 扶
贫等社会公益、 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
公证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
前款规定。”

因为若允许赠与人撤
销这种性质的合同， 这不
仅有违公共道德规范， 也
会给受赠人造成无法挽回
的损失， 故法律对该公司
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也不
支持。

此外， 《合同法》 第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具
有救灾 、 扶贫等社会公
益 、 道德义务性质 的 赠
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
赠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
赠与的财产的， 受赠人可
以要求交付。”

据此， 你可以持当时
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书 ，
向该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 由人民
法院判令该公司履行赠与
义务， 交付大学期间的资
助款项。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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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请辞后离职前有哪些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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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空调时砸伤路人
由谁赔偿

常律师：
您好！
我是空调安装工人， 前几天

在安装空调外挂机的过程中， 由
于 公 司 租 赁 的 升 降 梯 突 然 出
问题， 导致外挂机掉落砸伤了路
过此地的张小姐。 现在， 张小姐
还 在 医 院 住 院 ， 我 垫 了 一 部
分钱。

我想问一下： 张小姐住院期
间的医药费及后期营养费之类的
钱， 是应当我出还是公司出呢？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的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
的，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雇

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
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

据此， 若您在从事工作的过
程中没有出现故意或重大过失，
相关责任应当是雇主即您的用人
单位承担。 用人单位承担后， 可
向 提 供 问 题 升 降 梯 的 第 三 方
追偿。

员工向用人单位提交辞呈，
意味着员工已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并将该决定传达给了用人单位。
可是， 现实中会有一些比较特殊
的情况。 譬如， 有些员工提交辞
呈后又反悔了； 有的人因故一直
留在原岗位上班未曾离开； 还有
一些员工， 在离开单位， 重新入
职前受到了伤害……那么， 这时
员工与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请辞后的员工有哪些权益？

以下3个案例提示劳动者 ：
在递交辞呈后离开单位前， 如果
仍在岗工作， 双方之间劳动关系
继续存在， 可以享受相关待遇。
但是， 若想反悔撤销辞职申请，
要看单位同不同意。

【案例1】
递交辞呈后继续上班遭

遇伤害， 可以认定工伤

2019年3月1日， 谢女士曾经
提前30天书面通知公司， 表示将
于30天后离职， 解除尚有两年才
到期的劳动合同。 岂料， 仅过去
一周， 谢女士便在工作时间、 工
作地点 ， 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 不仅花去7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落下十级伤残。

面对谢女士工伤赔偿请求，
公司一口拒绝， 其理由是谢女士
已递交辞呈， 不再属于公司员工
了。 在此情况下， 公司自然就没
有包括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在内的
相关义务， 谢女士也没有相应的
要求公司赔偿的权利了。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七条

规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
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这是法律赋予员工
解除劳动合同的预告权， 只要员
工按照规定的时间递交了辞呈，
无论用人单位是否表态、 是否同
意， 劳动合同在对应时间届满后
便告解除。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员
工递交了辞呈， 便自始与用人单
位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了， 也不等
于彼此之间哪怕在员工遭遇工伤
侵害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亦无需

承担法定义务。
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员工

没有实际离职， 用人单位仍然接
受其提供的劳动的情况下， 彼此
之间仍然是用工与被用工关系，
即劳动关系 ； 另一方面 ，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 第六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为
员工缴纳工伤保险金、 承担工伤
赔偿责任的前提是与员工存在劳
动关系， 正由于员工递交辞呈不
等于解除劳动关系， 所以， 用人
单位的相关法定责任不会因员工
递交辞呈而解除， 公司仍然要为
谢女士的工伤买单。

【案例2】
请辞期限届满后继续留

岗工作， 产生新劳动关系

2019年4月15日 ， 曾女士向
公司递交书面辞呈， 要求解除与
公司尚有一年到期的劳动合同。
后因公司没有作出答复， 曾女士
也不是决意要离职， 所以， 曾女
士在30天之后仍在原岗位上班 ，
公司也与往常一样， 照常对曾女
士记考勤、 产量、 发放工资等。

2019年7月 ， 曾女士在上班
途中遭遇车祸 。 经交警部门认
定 ， 对方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 鉴于自己的积蓄不够支付医
疗费用， 无奈之中的曾女士只好
要求公司垫付医疗费用， 但这个
请求遭到公司拒绝。

公司的理由是： 在曾女士递

交辞呈的30天后， 双方之间的劳
动关系已告解除， 公司不再为其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了。

【点评】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

法律规定， 曾女士仍有权要求公
司承担垫付医疗费用的责任。

从道理上讲， 在曾女士提交
辞呈之后的一个月， 不管曾女士
的想法是否发生改变， 也不管公
司是否表态、 是否答复， 都意味
着原有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但是，
原有劳动合同的解除， 并不等于
彼此之间便不存在劳动关系了。
相反， 由于曾女士继续在公司上
班、公司也继续接受其劳动，这表
明尽管双方之间没有续签书面劳
动合同， 但双方之间却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也就是说，在本案中，
原有劳动合同解除之日， 也是新
的劳动关系形成之时。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 原因
是曾女士辞职后的情形完全与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
通知》 第一条规定相吻合。 该规
定的具体内容是： “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
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
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
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案例3】
递交辞呈后反悔， 能否

收回申请看单位态度

因好友相邀合伙创业， 钟女
士未考虑好友是否拿定主意、 创
业 计 划 是 否 切 实 可 行 ， 便 于
2019年5月31日向公司递交书面
辞呈， 表示将在30日后离职。 谁
知， 仅过了一周， 好友便以需要
再好好合计为由， 暗示要取消合
伙创业。

事已至此， 钟女士很为自己
草率提交辞呈而后悔。 由于担心
丢掉工作， 她赶紧向公司递交申
请， 要求撤销辞呈。 但公司拒绝
了钟女士的撤销请求， 并明确表
示钟女士必须按时离职。

此后， 钟女士以公司不同意
撤 销 辞 职 申 请 属 于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同为由 ， 要求公司支付
赔偿金。

【点评】
钟女士无权要求公司支付赔

偿金。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七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
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即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
偿金的前提， 是其存在 “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行为。

与之对应， 钟女士能否获得
赔偿金， 自然也取决于公司要求
其离职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而本案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之
规定，员工在递交辞呈时，便已完
成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除
非用人单位同意员工撤销申请，
员工本身并不享有撤销权。

本案的情况是， 公司收到辞
呈后， 钟女士的辞职行为便已生
效。 公司在接受王女士的辞呈，
并 拒 绝 王 女 士 撤 销 辞 职 申 请
的 情 况下 ， 公司要求钟女士在
期满后离职， 不属于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

颜梅生 法官

12月18日， 为深入推进农村
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怀柔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怀柔 区 人 民
检察院建立联动机制。

提高政治站位， 做好监管工
作。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是一项党
政同责工作， 通过与区检察院建
立联动机制， 结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以人民群
众安全为出发点， 持续推进漠视
侵 害 群 众 利 益 专 项 整 治 工 作
深 入 开展 ， 立足自身职能 ， 结
合怀柔实际， 进一步落实各项监
管工作。

树立责任意识， 主动担当作
为 。 与 属 地 政 府 建 立 联 系 对
接 ， 树 立 高 标 准 责 任 意 识 ，
各 市 场 监 管 所 积 极 响 应 “ 街
乡吹哨 、 部门报道” 机制 ， 积
极配合属地政府工作开展监管工
作 ， 形成合力强 化 大 局 意 识 ，
建 立 监 管 机 制 。 牢 固 树 立 全

区 “一 盘 棋 ” 思 想 ， 增 强 政
治 意 识 、 大 局 意 识 ， 相 互 支
持 、 密切配合 、 各方参与、 推
进辖区形成食品药品安全齐抓共
管格局， 切实保障好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氛
围。 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宣传， 加强对经营者、 消费者宣
传教育培训， 引导消费者理性认
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引领全社
会关心支持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的形成。

通过与区人民检察院建立
联 动机制 ， 提高对农村食品 市
场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
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协作， 积极
履职， 坚持 “四个最严” 标准，
进 一 步 推 进 食 品 安 全 依 法 行
政 ， 共同维护怀柔区群众 “舌
尖上的安全”。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入推进农村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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